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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坐落八德區及桃園區，範圍包括八德區大勇段、青溪段及部分

桃園區介壽段部分土地，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範圍為重劃範圍，總

面積約 139,921平方公尺，範圍四至如下： 

（一）東側以農業區邊界為界(不含農業區)。 

（二）南側以忠勇街 426巷為界。 

（三）西側以介壽路為界。 

（四）北側以國道 2號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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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案重劃範圍及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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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第 1項第 1款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3 月 5 日第 941 次會議審定「變更八

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新編號第 11 案(機一用

地)案」(附件 1)。 

（三）桃園市政府以 109年 9月 10日府都計字第 10902065141號函公告實

施「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

重製)(第三階段)案」(附件 2)。 

（四）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局及環境保護局分別於

108年 5月 30日桃都計字第 1080014332號函、108年 10月 18日桃

經發字第 1080047599 號函及 108 年 11 月 7 日桃環綜字第

1080090429 號函復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檢附公文影本各 1 份(附

件 3)。 

（五）本重劃區水土保持計畫經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08 年 5 月 1 日桃水坡

字第 1080029136號函非屬「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之山坡地範

圍，故無需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事宜，檢附公文影本 1份(附件 4)。 

（六）本重劃區經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108 年 3 月 21 日桃市文資字第

1080004067 號函復，重劃範圍內本市市定古蹟「八塊無線送信所」

之古蹟本體位置、保存範圍及面積等資料，檢附公文影本 1份(附件

5)。 

（七）本重劃區依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3 月 13 日桃環水字第

1080020290號函，經自行查詢非位屬桃園市列管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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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控制場址、整治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檢附公文影

本及自行查詢結果各 1份(附件 6)。 

（八）本重劃區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8 年 5 月 8 日經地企字第

10800017820 號函復，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附件 7)。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都市計畫沿革 

本重劃區位屬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屬主細計合併擬定之

計畫)，自 65年 5月 31日以桃府建都字第 53634號發布實施起即為

機關用地。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係於 84 年 9 月 27 日完成第二

次通盤檢討，並自 97 年 1 月 28 日起辦理第三次通盤檢討作業，為

配合地方產業需求辦理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因範圍內含「八塊

無線送信所」涉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爰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895 次會議紀錄決議(附件 8)，需於重劃計畫書核定前確認文化

保存價值，如經確認保存內容需併同調整都市計畫，則再提會審議；

如無，則逕依審定內容報請核定並發布實施。嗣配合本府文化局 107

年 2月 26日公告之市定古蹟範圍，爰調整都市計畫內容並增訂部分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於 108 年 3 月 5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941 次會議審定，指定本區應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由

本府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送市地

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內政部於 109年 8月 13日核定本案都市計

畫。 

（二）重劃區辦理原因 

1.建構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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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因具備絕佳交通優勢、產業聚落完整、年輕創新活力的勞

動資源及完整且豐富的學研體系等 4 項發展優勢，前經國家發展委

員會指認為亞洲‧矽谷計畫之計畫執行基地，應就都市發展趨勢，積

極向外拓展產業發展軸線，且捷運綠線將行經重劃區毗鄰介壽路，

預計在同都市計畫區內設置兩處車站，在地緣及交通的優勢下，發

展高科技研發、生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優勢產業，重新進行產業

空間布局。 

2.規劃之機關用地大部分遲未開闢 

桃園市兼具傳統工業大市及國家門戶角色，為北臺灣各產業軸

帶之樞紐，本基地於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65 年 5 月 31 日發布

時即為機關用地，除已民營化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前身於部分

基地土地建築使用外(使用率僅約 35％)，其餘土地歷經 43 年迄今

仍為未使用空地或低度使用土地，且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94

年 8月 12日完成公司民營化，故其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已不適用，嚴

重影響都市發展連續性，應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爰配合通盤檢討納

入檢討變更，設置產業專用區以重新活化產業環境。 

3.公共設施取得闢建 

考量八德大湳地區近年發展快速，帶動周邊人口移入，整體總人

口數快速成長，學生人數亦隨著密集人口而增加，現有國中國小均

呈現大班大校規模，未來仍有增設學校用地的需求，爰再劃設一處

文中小用地，一方面彈性增設國中、國小或國中小，以舒緩未來人口

增長帶來的就學問題。另配合本市捷運興建需求、本計畫區及周邊

用電所需，增設變電所用地。 

本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計有變電所用地、公園用地、學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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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小)及道路用地各 1處，面積合計 6.24公頃。 

4.預期效益 

(1) 提升土地價值：土地重劃併同重劃工程施工，將區內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予以闢建，且重劃後土地使用項目之強度提高，

促進土地利用、增加土地價值。 

(2) 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5.86公頃，節省政府取得用地經費

約新臺幣 50億 9,820萬元（以近年重劃區周邊之不動產交易

實價 87,000元/平方公尺計算），並可建構完善公共設施，提

升區內居住環境。 

(3) 重新整理地籍：重劃作業將地界不整或未面臨道路之土地，

加以整理合併，重新劃定其地界，使其成為皆面臨道路之整

齊宗地，再以交換分合方式，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 

5.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1份。(如附件 9) 

四、重劃區土地權屬情形 

1.重劃區土地權屬情形如下表。 

 所有權人 人數 持分面積(㎡)  持分比例 備註 

中華民國 1 57,424     41.04%  

台北市 1 20      0.01%  

桃園市 1 34      0.03%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 72,661     51.93%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1 8,325      5.95%  

其他私有 11 1,457      1.04%  

總計 16 139,92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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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上開數據應以實際分割測量登記後之資料為準。 

2. 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如下表，權屬分布如附件 10。 

序

號 
所有權 管理機關 

筆數 

(含共有) 

持分面積

(㎡) 

目前使用情形 

(簡要說明) 

1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5 57,424 樹木及雜草 

2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 1 20 樹木及雜草 

3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1 34 樹木及雜草 

小計 17 57,478  

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一）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 44.96%。 

（二）座談會辦理情形：於 108年 9月 25日假桃園市政府市政大樓召開重

劃區座談會，全區共 16位土地所有權人，計有 6位到場，認同辦理

重劃。會中提出:「住宅區最小開發規模 1,000 平方公尺不合理。」

建議事項，經本府都市發展局說明：「本案都市計畫規範住宅區最小

開發規模 1,000 平方公尺係因考量都市市容及願景，希望能以大規

模基地開發，爰規定住宅區及產業專用區最小開發規模。」，並由地

政局補充說明：「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土地分配係以配回土地

直接臨路且可建築使用為原則，倘都市計畫另有規範最小開發規模，

則依都市計畫指定規模辦理。若地主重劃後可分配土地面積未達最

小開發規模，可與其他地主合併分配，或以重劃前面積乘以原位置

重劃後地價領取現金補償。」，檢附座談會會議紀錄(附件 11)。 

（三）本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13 人中有 5 位重劃前土地面積小於 10 平方

公尺，擬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發給現金補償，其餘 8 位重劃前

土地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將依座談會會議說明事項辦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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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六、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計 57,478平方公尺、中華電信土地面積計 72,661

平方公尺、其他私有土地面積計 9,782 平方公尺，合計 139,921 平方公

尺（實際面積以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後之面積為準）。 

七、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無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 

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 

道路用地 17,702平方公尺、公園用地 20,359平方公尺、學校用地(文中

小)20,530平方公尺，合計 58,591平方公尺。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扣除抵充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土地面積即為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100% =
58,591 − 0

139,921－0
× 100% =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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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估費用負擔 

（一）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開發費用估計明細表 

項目 金額(萬元) 備註 

工程費用 33,398 詳附件 13 

重劃費用 
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1,156 

詳附件 14 
重劃作業費用 1,999 

貸款利息 891        貸款 4年，年利率以 2.00%計之 

合計 37,444  

（二）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 100% =
374,441,391

87,000 × (139,921 − 0)
× 100% = 3.08% 

（三）貸款利率係參考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加以參酌過往辦理市地重劃

案例估算，未來仍以實際借貸利率為準。 

（四）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87,000元，係依重劃區毗

鄰不動產交易實價及抵費地標售價格並參酌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所列之考量因素預估之(如附件 15)。 

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41.88%＋3.08% 

       = 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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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原則 

本重劃區範圍內無既成社區，原有合法建物 3 筆皆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其中 1筆建物「八塊無線送信所」為本市市定古蹟，考量建物

座落土地皆為中華民國(管理者：國有財產署)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持有，應可原位置配回，且無須增配土地繳納差額價款，本區無減輕

負擔需求。 

十二、財務計畫 

（一）重劃負擔總費用計約新臺幣 3億 7,444萬元。 

（二）財源籌措：向桃園市土地重劃基金與金融機構貸款。 

（三）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售價款

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現金流量分析：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

用及各項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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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區年度現金流量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合計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萬元) 

 重劃 

 負擔 

總費用 

工程費 33,398 863 1365 15,678 15,491 

重劃費用 3,155 245 2030 503 378 

小計 36,553 1,108 3,395 16,181 15,869 

貸款利息 891 11 56 252 572 

合計 37,444 1,119 3,451 16,433 16,441 

 收入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 

37,497 - - - 37,497 

小計 37,497 - - - 37,497 

當期淨值 53 (1,119) (3,451) (16,433) 21,056 

（五）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 4,310平方公尺，重劃後預估地價每平

方公尺 87,000 平方公尺，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3 億 7,497

萬元，扣除重劃負擔總費用約 3億 7,444萬元，預估盈餘約 53萬元，

財務尚屬可行。 

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 

本重劃區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詳附件 16）。自民國 108年 4月至民國

112年 12月止。 

十四、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詳附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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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附件 

附件 1：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年 3月 15日第 941次會議紀錄。 

附件 2：桃園市政府 109年 9月 10日府都計字第 10902065141號函。 

附件 3：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公文影本。 

附件 4：非屬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之山坡地範圍，故無需辦理水土保

持計畫事宜。 

附件 5：經指定或列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 

附件 6：非位屬桃園市列管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整治場址、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範圍。 

附件 7：非位屬目前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附件 8：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6 年 3 月 7 日第 895 次會議紀錄及 105

年 4月 26日第 873次會議紀錄。 

附件 9：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 10：重劃區公有土地權屬分佈圖。 

附件 11：座談會會議紀錄。 

附件 12：預估重劃後私有土地無法分配位置圖。 

附件 13：工程費用概算表。 

附件 14：重劃費用估算表。 

附件 15：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分析。 

附件 16：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附件 17：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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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32號7

樓

承辦人：黃子庭

電話：03-3033688-3776

電子信箱：10021854@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1日

發文字號：桃水坡字第10800291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第38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是否屬山坡地範

圍及應否辦理水土保持事宜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8年4月30日桃地重字第1080021112號函。

二、經查旨案土地非屬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之山坡地範

圍，故無需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事宜。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181080021558

■■■■■■A110400_重劃科■■■■■■■108/05/02 09:17

■■■■■■■無附件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2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2

10016483
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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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承辦人：朱宗乙

電話：033322592分機8609

電子信箱：10017072@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桃市文資字第10800040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八塊無線送信所古蹟公告、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範圍勘定意見表 

(1080004067_Attach01.pdf、1080004067_Attach02.doc)

主旨：貴局訂於108年3月22日辦理「第38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

區範圍勘定」會勘一案，僅提供書面意見，是日不克派員

與會，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8年3月11日府地重字第1080057355號函、

二、檢附「八塊無線送信所」公告資料及其位置圖，其古蹟本

體位置、保存範圍及面積等資料，請酌參。

三、未來之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

條規定，如有破壞古蹟或遮蓋其外貌、阻塞觀覽通道之虞

者，於工程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本府召開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之。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181080013933

■■■■■■A110400_重劃科■■■■■■■108/03/21 13:31

■■■■■■■有附件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2

10016483
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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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0、11

樓

承辦人：劉亭亭

電話：03-3386021~1332

電子信箱：00684@tydep.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桃環水字第10800202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市地重劃範圍勘定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八條第一項之事業」及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條第一項之事業」 

(1080020290_Attach01.DOC、1080020290_Attach02.pdf)

主旨：檢送有關本市第38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範圍勘定案

「市地重劃範圍勘定表」之本局回復意見一份，請查

照。

說明：

一、復鈞府108年3月11日府地重字第1080057355號函。

二、本局書面意見如附件，會勘當日因本局另有要公，不克派

員參加。

正本：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副本：

保存年限:
檔　　號:

181080012443

■■■■■■A110400_重劃科■■■■■■■108/03/13 10:48

■■■■■■■有附件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6



 

 

1 

市地重劃範圍勘定表 

                                                      108 年 3 月製 

審查項目 業務機關 業務機關意見 備註 

一、 擬辦重劃範圍是否

涉及都市計畫檢討

變更？ 

都市發展

局 

  

二、 是否符合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五條規定

之開發行為？ 

都市發展

局 

  

三、 是否造成擬辦範圍

外土地為畸零地？ 建築管理

處 

  

四、 擬辦範圍外合法房

屋法定空地有無列

入重劃範圍？（若

有，請提供相關資

料） 

建築管理

處 

  

五、 是否屬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控制場址或

整治場址？（若是，

請提供相關資料） 

環境保護

局 

可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https://sgw.epa.gov.tw/public/ 

-便民服務-列管場址查詢是

否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

場址或整治場址。 

 

六、 是否設有應提送土

壤污染評估調查及

檢測資料之公告事

業？（若是，請提供

相關資料） 

環境保護

局 

有關需提送檢送土壤污染評

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公告事

業及定義詳如附件。(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八條

第一項之事業」及修正「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九

條第一項之事業」) 

 



 

 

2 

審查項目 業務機關 業務機關意見 備註 

七、 擬增設之道路是否

符合規範及影響交

通安全？ 
交通局 

  

八、 是 否 屬 山 坡 地 範

圍？（若是，請提供

相關資料） 

水務局 

  

九、 應否辦理水土保

持事宜？ 
水務局 

  

十、 是否屬河川及區

域排水設施範圍

內？（若是，請提

供相關資料） 

水務局 

  

十一、 有無排水系統？

（若有，請提供相

關資料） 

水務局 

  

十二、 有無污水系統？

（若有，請提供相

關資料） 

水務局 

  

十三、 是否屬本市雨水下

水道規劃範圍？

（若是，請提供相

關資料） 

水務局 

  

十四、 是否位屬古蹟、遺

址、歷史建築及文

化景觀範圍? （若

是，請提供相關資

料）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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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函
地址：23568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109巷2號

承辦人：林昶成

電話：29462793#250

電子信箱：sorewase@moeacgs.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8日

發文字號：經地企字第108000178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00017820A0C_ATTCH2.pdf)

主旨：貴府申請查詢桃園市八德區大勇段71地號土地等26筆、青

溪段71地號等2筆及桃園區介壽段600-1地號等2筆，共計

30筆土地，是否位屬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一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8年4月30日府地重字第1080105983號函。

二、旨揭土地(如附件)依據來函所附資料，經查非位屬目前已

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內。

三、依「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十三條規定，地

質敏感區公告後，地質法之地方主管機關應答復地質敏感

區範圍查詢案件。後續有關地質敏感區查詢相關案件，可

逕洽貴府地質敏感區範圍查詢案件答復處理窗口（工務

局）。

四、已公告之全國地質敏感區相關訊息可至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acgs.gov.tw /)地質法專區參閱與下

載。

正本：桃園市政府

保存年限:
檔　　號:

6

1080114325

■■■■■■18_地政局 ■■■■■■■收文:108/05/08

■■■■■■■有附件

■■■■■■A110400_重劃科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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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64



 1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95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葉兼主任委員俊榮         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許委員兼執行秘書文龍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陳志賢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894 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 「變更竹塘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配合152線14K＋500〜22K＋639段拓寬工程）案」。 

第 2 案：彰化縣政府函為 「變更員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乙種

工業區【供玉山蜜餞股份有限公司與國豐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為住宅區）案」。 

第 3 案：雲林縣政府函為 「變更二崙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

用地）（配合新闢高鐵橋下道路（車站北側）替代道路）

案」。 

第 4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梅山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為

旅遊服務中心用地、部分市場用地為轉運站用地、部分機

關用地為停車場用地）案」。 

第 5 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民雄(頭橋地區)都市計畫（工業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6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社E3」社教用

地為中密度住宅區）案」。 

第 7 案：臺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臺東市知本鐵路車站附近地區都市

10016483
打字機
附件8



 2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二十案）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第 8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中和都市計畫（配合捷運萬大-中和-

樹林線第一期路線）（部分捷運開發區為捷運系統用地及乙

種工業區）主要計畫案」。 

第 9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八德大湳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10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學校用地

為文教用地）案」。 

八、臨時動議核定案件： 

第 １ 案：臺東縣政府函為「變更紅葉溫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檢討）案」。 

 

  



 15

第 ９ 案：桃園市政府函為「變更八德大湳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 106 年 1 月 24 日第 893 次會審議完竣，

其中決議略以:「…三、有關市府會中補充之提會資

料，為利審議之進行，仍俟市府函送相關資料到部

後，再提會討論」在案。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依本會前開決議於 106 年 1 月 23 日

府都計字第 1060018452 號函送補充資料到部（本部

收文日期為 106 年 1 月 26 日），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補辦公開展覽人民團體陳情意見詳附表一本會

決議欄外，其餘涉及本次通盤檢討與現行計畫不符需

修正部分，則照市政府所送修正內容通過（詳附表

二），並退請桃園市政府併同本會 105 年 4 月 26 日第

873 次會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 



 16

附表一、補辦公開展覽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位置 
陳情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再

7 

桃園市政府

文化局 

 

計畫區東北

側機關用地

(機一) 

1.經查旨揭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變更內容第 12 案將機關

用地（機一）劃為文中小、

住宅、道路用地等，位屬列

冊追蹤文化資產「八塊無線

送信所」所在土地範圍（八

德區大勇段87地號），該「八

塊無線送信所」創建於 1940

年，經 105 年 2 月 15 日由

民眾提報本局，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相

關程序，於 4 月 15 日辦理

會勘，本案具文化資產價值

並作成列冊追蹤之結論。 

2.查本案土地與建物之所有

權為中華民國與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符

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

規定之公有建造物及附屬

設施群自建造物興建完竣

逾五十年者，應於處分前由

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價

值評估。 

3.前揭列冊追蹤文化資產，本

局業已編列 106 年度預算，

爭取辦理日治時期桃園地

區電信通訊產業文化資產

調查研究，以釐定文化資產

價值及保存範圍。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經查列冊追蹤之「八塊無

線送信所」建物，少部分

座落於道路用地範圍，其

餘大部份均座落於學校

用地(文中小)內，文化局

已編列今(106)年度預算

辦理文化資產調查研

究，以釐定文化資產價值

及保存範圍。 

2.本變更案係採公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都市計畫

內容經審定後，尚需於三

年內完成市地重劃計畫

書核定作業，始得發布實

施。因「八塊無線送信所」

建物目前並無文資身

份，是否具有文化保存價

值，本府將於市地重劃計

畫書核定前確認。故建議

仍維持前次大會審議通

過計畫內容，惟建議加註

附帶條件：需於重劃計畫

書核定前，確定文資身份

及保存範圍，如經確認保

存內容需併同調整都市

計畫，則再提會審議；如

無，則逕依審定內容報請

核定並發布實施。 

照市政府研析意

見酌予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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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修正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修正位置 

修正內容 
修正理由 

修正前 修正後 

1 

計畫區西

北側商業

區。 

商業區 

 

計畫圖著色

為住宅區 

商業區 

 

計畫圖著色

為商業區 

原經 873 次會議審議內容誤將商

業區著色為住宅區，擬配合「變

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

一鄰里)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討）並配合變更主要計畫案」修

正計畫圖。 

2 

計畫區東

南側第三

鄰里住宅

區。 

道路用地 

 

計畫圖套繪

為細部計畫 

道路用地 

 

修正計畫圖

為主要計畫 

原經 873 次會議審議內容誤將第

三鄰里細部計畫道路套繪至主

要計畫圖，擬配合「變更八德(

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鄰里)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討）並配

合變更主要計畫案」修正計畫圖

。 

3 

計畫區西

南側住宅

區。 

住宅區 

 

計畫圖套繪

為細部計畫 

住宅區 

 

修正計畫圖

為主要計畫 

原經 873 次會議審議內容誤將細

部計畫公兒 14 內容套繪至主要

計畫，擬配合「變更八德(大湳

地區)都市計畫(第二鄰里)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討）並配合變

更主要計畫案」修正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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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修正內容 

 

 

編號 2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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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修正內容 

 

 

 
 









































































































 
第 38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重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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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桃園市第 38 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市政大樓 3 樓 307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蕭科長巧如                      紀錄：連佳郁 

肆、 出席貴賓：蔡議員永芳、呂議員淑真、議員朱珍瑤助理魏岑瑾 

伍、 列席單位人員： 

本府都市發展局：賴秋娟 

本府經濟發展局：林奕琪、黃宇群 

本府文化局：朱家乙 

八德區公所：林建志 

八德地政事務所：蔡士強 

桃園地政事務所：陳建宏 

陸、 主持人致詞：（略） 

柒、 貴賓致詞：(略) 

捌、 主辦機關簡報（詳附件） 

玖、 綜合詢答： 

姓名 提問內容簡述 市府回應 

蔡 

先 

生 

住宅區最小開發規模 1,000 平方

公尺非常不合理。 

地政局： 

依市地重劃相關法令規定，土地分配係以配回土地

直接臨路且可建築使用為原則，倘都市計畫另有規

範最小開發規模，則依都市計畫指定規模辦理。若

地主重劃後可分配土地面積未達最小開發規模，可

與其他地主合併分配，或以重劃前面積乘以原位置

重劃後地價領取現金補償。 

都市發展局： 

本案都市計畫規範住宅區最小開發規模 1,000 平方

公尺係因考量都市市容及願景，希望能以大規模基

地開發，爰規定住宅區及產業專用區最小開發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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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 

議 

員 

地主合併後面積未達最小開發規

模部分，請以成本價賣給地主。 

地政局： 

倘合併後分配面積未達最小開發規模，但已達最小

開發規模面積二分之一者，將按市地重劃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於日後重劃前後地價經不動產估價師查

估，得詳實計算重劃負擔後，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分配作業。 

呂 

議 

員 

盡快開發產業專用區對八德區和

桃園區將來的發展非常有利，同

時也應尊重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未來土地分配時，土地所有權人

未達最小開發規模部分應可向政

府購買。 

地政局： 

倘合併後分配面積未達最小開發規模，但已達最小

開發規模面積二分之一者，將按市地重劃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於日後重劃前後地價經不動產估價師查

估，得詳實計算重劃負擔後，協調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分配作業。 

游 

先 

生 

本案重劃區範圍東南方邊界既成

道路為區外社區進出要道，請予

以保留。 

地政局： 

俟都市計畫樁位確定後，倘該既成道路位於重劃區

內且尚有使用需求，將予檢視是否可由開發後計畫

道路通行或於重劃工程設計時予以保留，待未來無

使用需求後再行廢道。 

壹拾、 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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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估算 

項次 工作項目 費用(萬元) 

1 整地工程 907 

2 道路工程 2,968 

3 排水工程 6,627 

4 共同管道工程 3,564 

5 汙水管線工程 2,519 

6 自來水管線工程 2,699 

7 交通工程 517 

8 景觀及植栽工程 3,091 

9 機電照明工程 800 

10 雜項工程 1,422 

直接工程費 25,114 

 環保清潔費 7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 352 

 工程品管費 251 

 試驗費 75 

 保險費 126 

 包商工地管理費、利潤及工程雜項費用 1,535 

 營業稅 1,376 

間接工程費 3,790 

 工程管理費 272 

 專案管理服務費 959 

 委託設計服務費 1,099 

 委託監造服務費 853 

 基地調查 150 

 二級品管試檢驗費 251 

 空氣汙染防制費 121 

 傳統管線遷移費 100 

 電力外管線補助費 60  
工程準備金 629 

其他費用 4,494 

總工程費用 3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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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案重劃費用估算表 

重劃業務費用估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一、人事費(重劃期程為 4年，1年以 13.5個月計算。)  

(一)技術員 人月 54 50,000 2,700,000 技術員 1 人(不含勞健保費) 

(二)技工 人月 108 40,000 4,320,000 技工 2人(不含勞健保費) 

(三)勞健保費 人月 48 8,253 396,144  

人事費小計 7,416,144   

二、業務費   

(一)郵電費 月 48 5,000 240,000   

(二)文具/紙張/印刷費 月 48 5,000 240,000   

(三)加班費/誤餐費 人月 144 3,000 432,000   

(四)地上物查估報告費 公頃 13.9909 50,000 699,545 含估價師簽證費用 

(五)地價查估費 公頃 13.9909 300,000 4,197,270 
含重劃前後地價查估、標售抵

費地底價查估及估價師簽證費

用 

業務費小計 5,808,815  

三、旅運費 月 48 20,000 960,000   

四、設備費 式 1 700,000 700,000 
含電腦及周邊設備、辦公桌椅、

電話機、影印機、傳真機、飲水

機及其他辦公必要設備。 

五、測量費   

(一)現況測量 式 1 907,780 907,780  

(二)控制測量 式 1 907,780 907,780 
含加密控制點衛星定位測量作

業、重劃工程竣工後辦理加密

控制點及圖根點佈設。 

(三)都市計畫樁位新建、

補建及聯測 
式 1 900,000 900,000  

(三)範圍鑑界 筆 20 4,000 80,000  

(四)重劃分配規劃設計費 公頃 13.9909 100,000 1,399,090  

(五)重劃後地籍測量 式 1 900,000 900,000 

含數值法地籍測量整理實施計

畫、配合重劃公共工程施工進

度辦理街廓位置及道路邊界檢

測。 

(六)宗地界樁埋設 支 60 200 12,000 
每筆宗地以 3 支界樁計算，界

樁費以每支界樁50元及埋設工

資 150元計算。 

測量費小計 5,106,650   

重劃業務費合計(一～五) 19,991,609   

註：本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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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用估算表 

建物型態 樓層 

投影面

積 

(㎡) 

樓地板 

面積 

(㎡) 

每平方

公尺平

均評點 

評點單

價 

(元/點) 

拆遷補償

費(元) 

自動拆除 

獎勵金(元) 

拆遷補償費 

總額(元) 

RC 1 63.22 63.22 1,420 12.1 1,086,246 543,123 1,629,369 

S(鐵皮) 1 672.27 672.27 814 12.1 6,621,456 3,310,728 9,932,184 

總  計 7,707,702 3,853,851 11,561,553 

註：1.本估算費用僅供參考，實際費用應以辦理市地重劃時為準。 

2.合法建築物自拆獎勵金，以合法建物補償費之 50%計。 
 



桃園市第 38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分析 

 

經分析 106年 3月至 108年 5月間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周邊

已辦竣市地重劃地區及其他鄰近地區土地交易實例價格，住宅區土

地交易單價落於 82,425元至 160,309元之間，工業區土地交易單價

落於 68,349元至 77,135元之間，依本重劃區住宅區和工業區面積

加權計算，本區重劃後平均地價推估為 87,000元。 

 

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彙整表 

 

編

號 
交易月 交易地點 

分

區 

交易總面積

(㎡) 

交易總價 

(元) 

交易單價 

(㎡/元) 

1 108/5 前程段 391~420 地號 住 802.25 92,710,000 115,563 

2 108/5 大智段 871~900 地號 住 100.46 11,850,000 117,954 

3 108/4 大義段 211~240 地號 住 163.93 26,280,000 160,309 

4 108/4 同福段 451~480 地號 住 437.36 45,500,000 104,034 

5 107/6 同福段 601~630 地號 住 536.6 49,000,000 91,317 

6 107/5 同福段 511~540 地號 住 2,303.67 365,000,000 158,443 

7 107/4 大勇段 271~300 地號 住 96.96 9,200,000 94,886 

8 107/4 前程段 361~390 地號 住 83.64 7,000,000 83,696 

9 107/4 大福段 571~600 地號 住 307.97 35,400,000 114,947 

10 107/3 前程段 361~390 地號 住 133.45 11,000,000 82,425 

11 106/4 同福段 541~570 地號 住 1,866.64 238,560,000 127,802 

12 106/3 同福段 631~660 地號 住 243.8 29,000,000 118,949 

13 107/8 大福段 511~540 地號 工 1,761.85 135,900,000 77,135 

14 107/5 力行段 481~510 地號 工 22.68 1,550,000 68,349 

加權平均市價 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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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周邊土地交易價格分佈圖 

 

 



桃園市第 38 期八德區大勇市地重劃區預定工作進度表 

一、都市計畫審定 自 103年 6月至 108年 3月 

二、選定重劃地區 自 108年 4月至 108年 8月 

三、籌編經費 自 108年 3月至 109年 3 月 

四、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自 108年 9月至 108年 10月 

五、研訂重劃計畫書草案報審 自 108年 11月至 109年 1月 

六、都市計畫發布 自 109年 2月至 109年 9月 

七、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 109年 10月至 109年 11月 

八、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09年 11月至 109年 12月 

九、舉行業主說明會及處理反對意見 自 109年 12月至 110年 1月 

十、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 
自 109年 12月至 110年 5月 

自 110年 9月至 111年 10月 

十一、現況調查及測量（地籍測量實施計畫） 自 109年 7月至 110年 2月 

十二、工程規劃設計 自 109年 1月至 110年 5月 

十三、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0年 6月至 110年 8月 

十四、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墳

墓拆遷補償費 
自 109年 12月至 110年 5月 

十五、工程施工 自 110年 6月至 111年 12月 

十六、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0年 9月至 110年 12月 

十七、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 111年 1月至 111年 3月 

十八、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1年 4月至 111年 7月 

十九、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 111年 8月至 111年 10月 

二十、交接及清償 自 111年 11月至 112年 2月 

二十一、財務結算 自 112年 3月至 112年 6月 

二十二、成果報告 自 112年 7月至 1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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